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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2364103][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诺亚明升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道路运输协会、北京北汽出租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bookmark: BookMark4]

城市班车客运安全运营管理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12364104]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城市班车客运服务人员、车辆、运营服务、运营安全、突发事件处置和服务评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市内机场班车客运和定线旅游班车客运。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1236410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bookmark: OLE_LINK1]GB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合事故 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 38032 电动客车安全要求
GB 3890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JT/T 325  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
JT/T 711  营运客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JT/T 794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 917  道路运输驾驶员技能和素质要求
JT/T 1119 城乡道路客运应急处置规范
JT/T 1134 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行车操作规范
[bookmark: _Toc21236410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城市班车客运  Urban bus passenger transport
营运客车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按照固定的路线、时间、站点、班次运行的一种客运方式，包括机场班车客运和定线旅游客运。

[bookmark: OLE_LINK4]经营者  Individual Operator
取得道路班车客运经营许可，从事道路班车客运经营的业户。
[bookmark: _Toc212364107]总体要求
城市班车客运应遵循“安全、便捷、绿色、高效”原则。
经营者应建立健全班车客运运营安全管理制度、规程、措施，并逐级落实到人。
经营者应设置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运营安全管理人员。
经营者应为乘客提供符合规范的服务设施、候车环境和乘车环境。安全设备设施齐全、性能良好，安全标志规范、醒目。
经营者应保持设施功能齐全，技术状况良好。
班车客车车辆应宜为新能源客车，新增运力应为纯电动或氢动力客车。
经营者应为乘客提供规范、有效、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
经营者应推进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提供线上预订、扫码支付等服务，积极采用安全可靠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
[bookmark: _Toc212364108]从业人员
从业要求 
从业人员应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班车客运驾驶员应具备JT/T917的规定素质。
从业人员应参加岗前和在岗操作技能培训，掌握岗位操作技能，并应持证上岗。 
从业人员应健康状况良好，无妨碍安全行车服务的疾病或生理缺陷。 
从业人员应坚守岗位，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接受乘客监督。 
从业人员应熟悉客运班线的道路状况、站点、班次、时间、票价等信息。
服务礼仪 
着装整洁，仪表端庄，举止文明，亮牌上岗。 
尊重乘客，态度和蔼，热情大方，微笑服务。 
使用普通话，语言文明、语速适中、表述清楚，禁用少数民族忌语。
机场巴士和旅游班线宜提供英语播报服务。
对旅客应统一称呼为“各位旅客”，个别接触时应分别恰当称呼，如“您”、“小朋友”、“先生”、“女士”等。
统一使用“请、您好、谢谢、对不起、再见”十字文明用语。
服务过程中不吸烟、不闲谈，不做其他与本职工作无关事情。
[bookmark: _Toc212364109]营运车辆
技术状况
客运班车技术性能应符合GB 7258、 GB 38900规定的要求。
客运班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应符合 GB 1589 规定的要求。
客运班车技术等级应达到二级以上。
客运班车的燃料消耗量限值应当符合 JT/T 711 的要求。
客运班车运行安全性能和污染物排放、车内噪声等应符合 GB 7258 规定的要求。
电动客运班车应符合 GB 38032规定的要求。
[bookmark: _Hlk212368105]车辆制动、转向系统、传动系统、轮胎气压、灯光等技术状况良好。
[bookmark: bookmark12]车容车貌
车辆外部的适当位置应喷印企业名称和标识，在车内显著位置公示企业及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车辆外观标识应观感良好，体同班线特色，符合城市形象定位。
车身外表应无明显凹坑、漆色光亮一致，无剥落、锈斑，车体干净，前后车牌整洁清晰。
车窗玻璃清洁明亮，无裂纹和缺损，开关轻便、密封良好。
车辆雨刷器、灯具、倒车镜、后照镜、装饰件及覆盖件应完好，使用正常。
窗帘应干净整洁、悬挂整齐,挡光性能好。座椅座套、头套、脚垫及座位后清洁袋齐全， 整齐干净，并定期更换。
驾驶台不应堆放杂物，清洁用品应放置在行李舱内，车内通道不得堆放行李和其他障碍物。
车内壁、顶板、车地板、地板革及压条应牢固、清洁、完整。
道路班车客运标志牌应放置在客车前挡风玻璃右下方。
在车内显著位置应张贴禁烟提示、安全提示等温馨服务标识。
[bookmark: bookmark13]设施设备
客运班车应安装车辆卫星定位和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其技术功能达到 JT/T 794 的要求，具备车辆定位、车内监控传输等功能。
灭火器、三角木、防滑链、安全锤、座椅安全带等消防和安全设备齐全完备。
逃生装置应定期维护、标识清晰，逃生通道顺畅。
车身总长大于6m 以上的定线旅游客车车厢前部应有专门的导游人员座椅和导游人员站立靠背垫和扶手等相应的防摔防滑安全设施。
车内任何位置不得设置折叠座椅。
应安装音频、视频播放设备，宜安装无线上网设备，空调进出风口装置使用正常。
车内座椅、行李架牢固，椅背调节灵活，座位编号清晰醒目。
车辆内外电子显示、播报设备功能正常，图像、文字应清晰，声音应清楚。
车内应配备储存预防晕车、处置外伤等常用药的医疗箱。
[bookmark: _Toc212364110]运营服务
线路站点时间设置
[bookmark: _Hlk212368693]经营者应根据乘客通勤、通学、休闲旅游、公铁航接驳运输等需求特点，结合道路通行条件，优化设置线路，减少旅客出行时间。
客运站点应具备安全停车条件，方便旅客就近乘车、换乘。
经营者应根据客流制订调整运行计划，接驳高铁、机场旅客班线运营服务时间应与高铁、机场服务时间衔接。
因节假日、大型活动等可能造成客流量激增的，经营者应提前做好列车运行计划和客运组织专项方案。需要采取关闭车站、限流、延长或缩短运营时间等措施的，应及时向社会公告。
信息服务
经营者应通过信息服务平台、车站广播、电子屏、APP等向旅客发布票务信息、时刻变更、退改签政策、票价变动等信息。
经营者应提供线上预订、客运站自动售票、人工售票等票务服务，并按规定提供电子票据；人工售票、充值或售卡过程中，售票员应唱收唱付，做到准确、规范。 
定制班车应通过移动终端APP向乘客提供车辆实时位置信息。
经营者可根据服务质量、运输距离、开行特点等，制定多层次、差别化的票价与票制。票价变动应提前7日向社会公示。
行车服务
[bookmark: bookmark15][bookmark: bookmark16]发车前准备
a) 经营者应对车辆外观、制动系统、转向系统、传动系统、照明、信号指示灯、轮胎、悬架系统、 安全设施（灭火器、三角木、防滑链、安全锤、安全带、安全顶窗、车门应急开关等） 、卫星定位终端 等进行安全检查，对合格车辆开具车辆安检合格通知单。
b) 经营者应对当班驾驶员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进行观察询问，做好记录。
c) 客运班车营运手续（驾驶证、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承运人责任险、线路标志牌）应齐全有效。
d)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提前补充好随车物品（清洁袋、杂志、报刊、药品等）。
e) 遇雨、雪、雾等特殊天气，应根据天气特点，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f) 驾驶员应按规定时间将车辆驶入指定待发车位，打开车门和行李舱，迎候旅客上车。
g) 在冬季，驾驶员应提前打开车内采暖设备进行预热，保证车内温度适宜。
h) [bookmark: bookmark17]上客及发车
i) 上客时，驾乘人员应站立在车门旁，迎接旅客，维持上车秩序，帮助老、弱、病、残、孕旅客上车及大件行李规整，放置行李舱内。
j) 旅客上车完毕后，应认真核对人数，锁好行李舱门，检查行李架上的物品放置安全。
k) 发车前，驾乘人员应简洁明确的告知旅客本次行车目的地、发车时间、预计到达时间、随车物品摆放位置、途中注意事项等， 做好安全承诺，提醒并检查旅客系好安全带，并播放安全告知视频，关闭车门。
行驶途中
a) 驾驶员行驶途中应精力集中，遵守道路交通法规。连续驾驶 4 小时应停车休息，休息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24 小时内驾驶时间不应超过 8 小时；夜间行驶速度不应超过日间限速的 80%。
b)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驾乘人员应对途中上车旅客携带物品进行安全检查。
c) 车辆行驶途中车辆故障无法继续运行或遇塌方、水毁、交通管制等无法通行时，驾乘人员应及时向所属企业、客运站报告，选择绕行或组织换乘，并做好旅客的解释工作。
d) 驾乘人员遇有旅客突发疾病应视情况采取紧急救治或就近送医，发现非法活动时应及时报警。
e) 根据乘客意愿播放音频视频，音频视频内容健康向上。
f) 停车休息应选择服务区或停车休息区，驾乘人员做好旅客安全、随身物品保管的提醒工作，不得强制就餐，明确开车时间，等候旅客时应耐心，不得远离车辆，开车前清点旅客，不得漏客、甩客。
g) 车内应保持适宜的温度，保证空气流通。
h) 行车途中，驾驶人员不应有使用手持电话、饮食、吸烟或闲谈等影响行车安全的行为。
[bookmark: bookmark19]到达
a) 客运班车到达终点地，在指定下客区停稳后，驾乘人员应提醒旅客拿好行李，打开乘车门和行李舱门，引导旅客依次下车，并帮助旅客提取行李。
b) 旅客离车后，客运班车应立即驶离下客区，做好下一班次的准备工作。
收车前应仔细查看车内和行李箱有无遗失物。如发现遗失物,应及时归还失主;无法归还的应按规定上交,并做好相关记录。
[bookmark: _Toc212364111]运营安全
车辆安全
[bookmark: _Hlk212369468]经营者应按时组织车辆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和技术等级评定。
企业应遵循视情修理和保障安全的原则对车辆实施修理，并做好车辆修理记录。
应对车辆进行出车前、行车中、收车后的日常维护和安全检查工作,对发现的故障和隐患及时报修排除,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电动车辆停驶5日以上的，应断开低压电源；停驶15日以上的，荷电量宜保持在40%~60%，宜每30日进行1次车辆充放电，投入使用前应进行一次满充电。
车辆停驶或封存30日以上的，投入运输生产前应进行车辆技术状况检查，车辆停驶或封存120日以上的，投入运输生产前应进行1次二级维护。
驾驶员不得将车辆随意交由他人驾驶。
行车安全
驾驶员应身体健康,定期体检,确保良好的驾车状态。
驾驶员应熟悉车辆性能，提前熟悉行车路线、天气和路况预报。
驾驶员应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范操作，按规定车速驾驶，保持安全车距。行车操作应符合JT/T 1134的规定要求。
通过繁华路段、交叉路口和拐弯时应提前减速，谨慎驾驶，不与行人和非机动车抢行。
驾驶员通过铁道口时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
人身与财产安全
班车客运实行实名售票和验票。
驾乘人员应对旅客行包进行检查，防止危险品上车。衔接机场、火车站班线宜通过安检互认，提高出行便利和通行效率。
驾驶员应提醒乘客全程系好安全带,调好座椅,不要将脑袋、手臂、相机等伸出车外。
应在规定的符合安全条件站点选择车辆停靠位置,严禁在危险路段或交通法规禁止的地方上下乘客。
应建立乘客财物报失管理制度,向乘客公布报失联系方式；登记、储存游客的失物信息,保管好捡拾到的乘客遗失物。
[bookmark: _Toc212364112]突发事件处理
[bookmark: bookmark21]一般要求
经营者应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对驾驶员进行培训、演练， 确保突发事件出现时，能够妥善应对，保障乘客安全和利益。应急预案应符合GB 29639要求。
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公共安全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如实向有关部门报告。司乘人员应按照突发应急预案和JT/T 1119进行处置。
[bookmark: bookmark22]事件处理
营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立即安全停车，有序疏散旅客至安全地带，对伤者进行初步救护，保护现场，并报警，视情拨打“120”。根据事故等级按规定报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配合相关方面妥善处理事故。
车内发生暴力、抢劫等违法事件，驾驶员应及时报警。发生暴力行凶或持械劫持等社会安全事件时，应在确保旅客和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伺机发出求救信号。
车辆发车火灾时，应立即停车，打开车门，关闭发动机，协助乘客下车并疏散至安全区域，进行灭火并报警；如火灾导致车门无法打开，应立即采用破窗等紧急措施果断处置，帮助和组织乘客安全 逃生。
发现疑似传染病患者时，应及时安全停车，拨打“120”，或将疑似传染病患者就近送往医疗机构，同时做好其余旅客的安抚工作，并登记旅客个人信息及联系方式。
营运中车辆若发生故障应积极抢修；若短时间内无法修复致使车辆不能正常行驶，应及时报告， 安抚乘客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bookmark: bookmark23][bookmark: _Toc212364113]服务监督评价
[bookmark: bookmark24]服务质量自查
经营者应建立健全服务质量管理体系，服务质量自查和社会监督机制，定期对城市班车客运的服务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服务质量。
经营者应定期开展内部服务质量评价和乘客满意度评价，每年不少于一次。
[bookmark: bookmark25]社会监督
经营者应接受社会对运营服务的监督，设置运营服务监督(投诉处理)机构，公布运营服务监 督电话、运营服务监督机构通信地址。
经营者建立运营服务投诉受理和处理机制，通过电话、网络、微信、APP 等多种方式接受乘客投诉， 并在车站、车厢、企业网站等处向社会公开。
[bookmark: bookmark26]处理与反馈
经营者应在营运时间内由专人受理乘客投诉，建立投诉处理台账，及时将处理结果告知乘客；应定期对投诉情况进行分析，梳理问题并及时改进服务质量。
经营者应制定投诉处理及受理反馈的工作流程，接到乘客投诉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
有效乘客投诉回复率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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